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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raining24\10812\SH\29.7.15 

本校專用本校專用本校專用本校專用        審核結果：               審核委員簽署：                 日期：                  

香 港 數 學 奧 林 匹 克 學 校  
Hong Kong Mathematical Olympiad School 
         

(A) 學生資學生資學生資學生資料料料料      姓名：_________________(中文 )       出 生 日 期：_____年 ____月____日        性 別：_______ 

住 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中文 )   住 址 電 話：____________ 

住 屋 類 型 ：  □公 屋   □居 屋   □私 人 樓   □其 他____________(需 註 明 ) 面 積 ： ______________平 方 尺     

就 讀 學 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學 校 地 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中文 )   班 別 ：_________ 

(B) 有收入的家庭成員資料有收入的家庭成員資料有收入的家庭成員資料有收入的家庭成員資料（ 如表 格不敷 應用， 請 再另 頁書 寫 ) 

姓 名  身 份 證 號 碼  
與 學 生 關 係  

(例：「父」、「母」、「兄」) 
公 司 名 稱  公 司 地 址  受 僱 職 位  現 時 月 薪  

      
$ 

      
$ 

      
$ 

       現 時 家 庭 每 月 總 收 入 ：  $ 
(C) 沒有收入的家庭成員資料沒有收入的家庭成員資料沒有收入的家庭成員資料沒有收入的家庭成員資料（ 如表格 不敷 應 用， 請 再另 頁 書寫 ) 

姓 名  身 份 證 號 碼  
與 學 生 關 係  

(例：「父」、「母」、「兄」) 家 庭 角 色  (* 請刪 去 不適 用 者 ) 

   * 學 生  / 處 理 家 務  / 待 業  / 其 他  (請註 明 )：  

   * 學 生  / 處 理 家 務  / 待 業  / 其 他  (請註 明 )：  

   * 學 生  / 處 理 家 務  / 待 業  / 其 他  (請註 明 )：  

  
(D) 每月支出每月支出每月支出每月支出  住 宿  (租金 / 按揭 ) 交 通  衣 食  

 $ $ $ 

是 否 領 有 綜 援 ？  

 □否   □是 ， 每 月 領 取  $______________ 
 
 
 
 
  
 
   
 
 

秋秋秋秋、、、、春春春春及及及及夏夏夏夏季季季季 中 小學 數 學 奧 林 匹 克中 小學 數 學 奧 林 匹 克中 小學 數 學 奧 林 匹 克中 小學 數 學 奧 林 匹 克 培 訓 課 程培 訓 課 程培 訓 課 程培 訓 課 程  

學 費 減 免 申學 費 減 免 申學 費 減 免 申學 費 減 免 申 請請請請 表表表表 
本 申 請 表 更 新 日 期 ： 15 年 7 月 29 日  

聲聲聲聲    明明明明 本人（包括以下簽署之家長及學生，下同）謹聲明上述資料全部屬實無訛，並同意授權香港數學奧林匹
克學校（「貴校」）向有關方面查詢求證及索取有關資料。本人並同意 貴校保留此申請表及一切有關文件之影印
本。本人明白如隱瞞或虛報資料，將被取消申請資格，並須要負上法律責任。 
  

家長簽署：                     學生簽署：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申請須知申請須知申請須知申請須知  

(1) 申請資格 ：所有 首次報讀該學年首次報讀該學年首次報讀該學年首次報讀該學年課程的清貧學生。 (每位學生每學年只可申請一次。) 

(2) 成績要求：  新生 (首次報讀本 校課程 )：於就讀學校 的數學科成績，必須連續 2 年在「88 分」 /「A-」級或以上。  

  舊生：根據在本校上年度的最近兩個季度課程  (不包 括工作坊 ) 的考試成績而定。  

(3) 文件要求 ：請一併遞交 以下所有文件  (如 文件不齊全，恕不受理 )：  

�  學生過去兩年在校的  <成績表> 影印本  (僅適用於新生 )；  � 居所證明：例如 「供樓  /  租金證明 」等；  

�  所有家庭成員<銀行戶口>影印本 (最近 1 年的存取紀錄 )； � 所有家庭成員入息證明影印本  (公司證明及 /或繳稅證明 )；   

�  如領取綜援，請遞交社署發出的綜援  <申請獲准通知書> 及  <醫療費用豁免證明書> 的影印本 ；及  

�  其他： 由於申請人情況各異，因此除遞交上述文件外，申請人可自行 決定是否同時遞交其他足以反映家庭經 濟狀況的文件。  

(4) 截止申請 日期： 所報讀 的課程開課前開課前開課前開課前 11110000 個工作個工作個工作個工作天天天天。由於審核需時，請盡早遞交已填妥及簽 署的<學費減免申請表 >。  

   連同上述 (3) 所列全部文件。逾期遞交或文件不齊全者，申請恕不受理。申請成功與否， 須視乎每次申 請的情況而定。  

(5) 獲准減免 學費的同學， 必須在所報讀課程開課日前最少 2 個工作天，向本 校出示上述  (3) 全 部文件的正本，以供核實。  

(6) 每學年的 學費減免申請 均獨立審核，獲批核者，只享有該學 年所申請的指定課程之學費減免。 

如欲申請其他年度培訓課程的學費減免，需另行申請及審批。  

(7) 因應個人 資料 (私隱 )條例，本申請表所有 資料絕對保密，並只用於本校審批申請 學費減免之用途。  

(8) 本申請表 內容如有更改 ，恕不另行通知。請在申請減免前向 本校索取最新 的申請表。  

 


